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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夫妻约定财产制作为与法定财产制两足鼎立的夫妻财产制度，其体系地位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边

缘化问题突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厘清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之间的关系，二者既有其界限分

明的一面同时也有重合的一面，需要发挥二者的联动作用。在此基础上才能对约定财产制进行准确适用。

根据《民法典》第1065条，约定财产制被分为三种类型，其中分别财产制下有关问题争议最多。因此，

在约定财产分别所有的框架下，针对夫妻债务对外清偿和对内追偿规则进行了类型化适用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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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rital agreement property system is a legal property system and the marital property sys-
tem, and its status has not been given enough attention, and the problem of marginalization is 
prominent. The key to solving this problem i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greed prop-
erty system and the legal property system, both of which have their own clear boundaries and 
overlap, so they need to play an interactive role. Only on this basis can the agreed property system 
be applied accurately. According to Article 1065 of the Civil Code, the contractual property system 
is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of which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s are under the respective p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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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ty system. Therefor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property ownership, the author tries to apply the 
rules of external settlement and internal recovery to marital de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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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从我国婚姻法的立法演变来看，夫妻财产关系一直是我国历部《婚姻法》的修订和司法解释关注的

重点。1950 年《婚姻法》中未见夫妻约定财产制，1980 年《婚姻法》才初见其雏形 1，但是该条内容较

为简单，只是作了原则性规定，并未对夫妻约定财产制进行全面细致的规定。2001 年《婚姻法》第 19
条明确提出了夫妻约定财产制 2，并且也为《民法典》第 1065 条所吸收，确定了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

制并行的体系[1]。 
在《民法典》视野下，夫妻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的本质区别在何处？以及约定财产制自身的范

围如何界定？其与夫妻间的赠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究竟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还是彼此独立的关系？

这些问题是适用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关键。此外，夫妻约定财产制相较于法定财产制，其在夫妻债务关系

方面的规定较为粗糙，尤其是夫妻债务的对外清偿和对内追偿的具体规则不明晰，如夫妻约定财产分别

所有，但债权人不知道该约定，应该用何财产清偿夫妻一方对外举债形成的债务？如何在不打破《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现有规定的前提下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关系到整个夫妻财产关系的稳定。因此，在体系

化视角下对夫妻约定财产制进行明确并适用，才能实现婚姻编有关夫妻财产关系的规定与物权编和合同

编的一般规定实现良性互动，不至于发生冲突影响整个民法典体系的贯通。 

2. 夫妻约定财产制的体系定位 

(一) 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类型 
根据《民法典》第 1065 条，夫妻约定财产制包括三种类型，分别为：约定共同财产制、约定分别财

产制和约定部分共同财产制、部分分别财产制。有学者认为约定财产制仅指第二种类型即约定分别财产

制，换言之，夫妻约定财产制对应分别财产制，其他两种类型不在其涵盖的范围内[2]。理由在于，其认

为约定共同财产制本质上仍是法定财产制，因为有无该约定在法律效果上并无不同。 
笔者认为此观点并不妥当：首先，虽然对于夫妻财产关系，共同财产制是法定原则，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夫妻双方不能将其作为约定的内容。夫妻双方选择共同财产制，虽然这与法律规定不谋而合，但这

仍然是夫妻双方自由意志的表达与实现。尽管最终在法律效果上与法定财产制无异，但是这种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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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已废止)第 13 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

外。…… 
2《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2001 年)第 19 条：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

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

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

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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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生是当事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法律规定的结果。其次，从婚姻法的立法史来看，个人本位的价值取

向确实逐渐凸显，有学者认为家庭共同体价值和个人本位价值的矛盾正是共同财产制和分别财产制的区

分[3]，但这并不意味着约定财产制等同于夫妻间财产关系泾渭分明的分别财产制。过分强调婚姻关系中

的个人本位而忽略婚姻共同体的价值，违背了婚姻关系的初衷。最后，现有的约定财产制存在的问题之

一就是现行法对约定财产制的制度引导存在明显不足，从而不能凸显约定财产制的地位。这使得有结婚

意向的人往往不能意识到其也有选择约定财产制的自由且这种选择是为法律允许和鼓励的。此外，这对

整个民法典体系也具有统合意义：夫妻双方选择约定共同财产制，从而适用法定财产制的相关规定，这

是其个人意志选择的结果，那么也自愿受到其约束，符合“自由意志–自己责任”的逻辑链条，也实现

了婚姻家庭法回归民法的目标。因此，夫妻约定财产制也包括约定共同财产制，只不过其可以适用法定

财产制相关规定。 
对于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部分共同所有或部分分别所有，有学者认为其不属于夫妻约定财

产制，理由与上述约定共同财产制无异[2]。笔者认为该观点同样不成立，约定部分共同或部分分别财产

制其实是共同财产制和分别财产制的混合，对于其中约定财产共有的部分同样不排除法定财产制规定的

适用，但是仅凭这点并不能否认其是约定财产制，其仍是意思自治的结果。至于约定分别财产制，其属

于夫妻约定财产制毋庸置疑，但也是相关问题争议最多的一种类型。其他两种类型或完全适用或部分适

用法定财产制的规定，其在实际操作方面较为确定，而约定分别财产制由于制度内容供给不足，在后续

的适用方面存在诸多困境，因此下文重点探讨的就是约定分别财产制这一类型。 
总而言之，夫妻约定财产制包括约定共同财产制、约定分别财产制和约定部分共同财产制、部分分

别财产制，其中第二种类型需要重点探讨且第三种类型的适用也仰赖于第二种类型。 
(二) 夫妻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民法典》第 1062 条、第 1063 条与第 1065 条之间的体系

关联 
自 2001 年《婚姻法》第 19 条单独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随后《民法典》第 1065 条也完全将其吸

收，确立了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并行的结构体系。但是，从第 1065 条自身和其与第 1062、1063 条

的关系来看，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的关系仍不明晰，其在对外清偿和对内追偿规则方面究竟有何区

别？此时，需要辨析和厘清二者的关系，才能妥当地处理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在整个婚姻家庭编体

系上的关系。 
首先，何为法定财产制？何为约定财产制？有学者认为法定财产制对应共同财产制，约定财产制对

应分别财产制[2]；也有观点认为法定财产制包括法定共同财产制和法定分别财产制，约定财产制包括约

定分别财产制、约定共同财产制和约定部分共同财产制、部分分别财产制[4]。前文已经就夫妻约定财产

制作了说明，后者更合理。对于法定财产制，笔者认为前者更值赞同。后者对法定财产制分类的依据是

《民法典》第 1062 条和 1063 条，其认为第 1062 条规定的共同财产制，第 1063 条规定的则是分别财产

制。对于第 1062 条的指向无异议，但是认为第 1063 条指向分别财产制则有待商榷。即使没有《民法典》

第 1063 的规定，在夫妻双方没有另外约定的情况下，其列举的财产也当然地属于夫或妻一方所有。在第

1062 条的背景下，如一方的婚前财产，其在婚姻关系缔结之前就已经存在，当然地归属于夫或妻一方。

一方因身体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以及一方专用的生活物品，基于它们具有高度

的人身专属性以及保护弱者原则也应当归属于夫妻一方，所以即使没有专门规定，依据一般原理也可确

定归属。简言之，《民法典》第 1063 条并不意味着法定财产制包括分别财产制，而只是提示性的规定，

法定财产制对应的是共同财产制。 
其次，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重合之处该如何处理？基于上文的论述，可以发现约定财产制和法

定财产制存在重合之处。约定共同财产制以及约定部分共同财产制、部分分别财产制这两种类型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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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制都与法定财产制存在密切联系，尤其是约定共同财产制，但是不能直接将其二者等同。在法律适

用和法律效果方面，二者无异，约定共同财产制应适用法定财产制的相关规定，这也避免了法律适用的

混乱。在约定财产部分共有或部分分别所有时，其不仅需要适用法定财产制的相关规定同时也涉及约定

财产制。共同财产部分适用法律规定无疑，对于分别所有的部分仍需明晰。总而言之，约定财产制和法

定财产制在具体法律适用是存在重合的，二者在夫妻财产法中是相互联动的。 
最后，从《民法典》第 1062 条和第 1065 条的结构关系来看，存在对约定财产制边缘化的问题[4]。

根据《民法典》第 1062、1065 条的规定，约定财产制优先于法定财产制[5]，二者的关系相当于“优先”

与“兜底”的关系，这也是私法自治原则的体现 3。但是，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夫妻财产法部分

的布局却是将法定财产制置于约定财产制之前，这就容易让人产生约定财产制是法定财产制的例外补充

的印象，而这与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分立的体系相悖，弱化了约定财产制的地位。在实践中，许多

有结婚意向的人并不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有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这也归因于此种立法安排导致

的引导和暗示效果。比较法上，《德国民法典》4、《法国民法典》5 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 6 在立法安排上

都是首先明确约定财产制可以排除法定财产制的适用，之后才引出法定财产制的具体内容。我国《民法

典》第 1062 条和第 1065 条在结构安排上仍需要进一步强化约定财产制的地位，这也是夫妻财产制度中

团体本位向个人本位转移趋势的要求。 
总而言之，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既有其界限分明的一面同时也有重合的一面，此时不仅需要准

确区分二者又要发挥二者的联动作用，进一步强化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分立的体系地位，对于夫妻

财产制度来说二者缺一不可。 
(三) 夫妻约定财产制与夫妻间的赠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民法典》第 1065 条的内部体系 
现代经济的发展和婚姻生活的多样性导致夫妻间关于财产的约定层出不穷，此种身份关系和财产关

系的结合也导致了其具有的复杂性，例如夫妻间的赠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离婚财产分割协议等。在

约定财产制框架下，厘清它们与约定财产制之间的关系，对约定财产制的法律适用也具有重要影响。在

此，主要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夫妻间的赠与和婚内财产分割协议进行对比，其他不再赘述 7。 
夫妻间的赠与和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是否能够被纳入夫妻约定财产制，取决于我国对约定财产制采何

种立法模式。约定财产制的立法模式分为开放式和封闭式两种，前者是指立法不限制夫妻关于财产制约

定的种类和内容，后者是指当事人的选择范围被限制在法律规定的财产制种类中[6]。如果采封闭式，当

事人只能在分别财产制、共同财产制以及部分共同财产制之间进行选择，如果当事人约定选择约定财产

制，该约定即约定财产制契约，其涉及的是概括性财产关系，并不指向某一具体的财产 8，当事人可以依

据其排除法定财产制的适用[7]。这也就意味着，夫妻间的赠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此种针对某个特定财

产作出的约定不能被纳入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中，可以将它们视为在约定财产制框架下对法律规定留白

的填补，但不能直接将其与夫妻约定财产制等置。反之，开放式立法模式下，约定财产制可以囊括夫妻

间关于财产关系的各种约定，当然也包括约定特定财产归属的夫妻间的赠与和婚内财产分割协议。 
笔者认为《民法典》第 1065 条采封闭式，且此种立法选择更为妥当。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虽然是一

纸协议，但是其是对“选择”约定财产制的约定，并不影响约定财产制实际上是一项完整的法律制度的

 

 

3法定财产制类似于合同法中有名合同的任意性规范，这也是婚姻法与合同法法理逻辑保持一致的体现。 
4参见《德国民法典》第 1361 条。 
5参见《法国民法典》第 1387 条。 
6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1004、1005 条。 
7 笔者认为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与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中当事人对婚姻共同生活期待或维持的意愿不同，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是在婚姻

关系结束后对夫妻共有财产的一种清算，其显然不能被归为约定财产制，但也有学者持反对观点。 
8 有部分学者从约定的客体范围角度切入，认为约定财产制契约也可以对某一具体财产的归属进行约定，从而将夫妻间的赠与、婚

内财产分割协议纳入其中，但是该观点实质上还是主张开放式立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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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因此，夫妻约定财产制是对夫妻财产关系的整体安排。但是夫妻间的赠与和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可

以是局部性的安排，只约定某个特定财产的归属[8]，而对夫妻间整体的财产关系没有影响。此外，基于

上文的论述，从夫妻财产法的整个体系来看，《民法典》第 1065 条与 1062 条形成了约定财产制和法定

财产制并行的体系。在法定财产制的框架下，夫妻间的赠与和婚内财产分割协议也可能存在，如果将这

些协议认定为属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范畴，必然会破坏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分立的体系定位，导致

认定的混乱，进一步加剧约定财产制边缘化的问题。 
综上，从《民法典》第 1085 条的立法模式和体系定位来看，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范围不包括夫妻间的

赠与和婚内财产分割协议。 

3. 夫妻约定财产制的体系化适用 

如上文所述，夫妻约定财产制是针对财产关系整体安排的一项完整的法律制度，当事人在选择约定

财产制后，其法律效果由法律明确规定，因此相关的具体规则也是由法律规定。那么关于夫妻约定财产

制的法律规定应当包括三个方面，分别是：第一，约定财产制的适用规则，当事人通过何种方式适用约

定财产制；第二，在选择约定财产制之后，夫妻之间具体的财产关系应当如何安排；第三，约定财产制

下，夫妻债务的对外清偿和对内追偿规则。 
对于第一项，《民法典》第 1065 条已经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约定即可在当事人之间适用约定财产制，

从而排除法定财产制的适用。对于第二项，由于我国采用封闭式立法模式，当事人只能选择分别财产制、

共同财产制和部分共同制。法律未规定的部分，当事人后续可以通过约定某个或某些财产的归属来进行

填补完善，这时就会产生夫妻间的赠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等各种财产关系的约定。最后，第三项就是

目前立法最欠缺的部分。如果当事人在约定财产制范围内选择的是共同财产制或者部分共同财产制，那

么自然可以适用法定财产制的相关规定。但是，如果当事人选择分别财产制或者部分分别财产制，此时

夫妻债务的对外清偿和对内追偿规则确实存在诸多欠缺，立法规定仅仅是浅尝辄止。《民法典》第 1065
条第 3 款只规定了相对人知道夫妻间分别财产制的约定时，如何清偿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的规则。至

于其他情形下的夫妻债务对外清偿规则并未提及，以及夫妻间的相互追偿关系更是只字未提。因此，下

文将重点谈论约定财产制框架下，选择分别财产制后夫妻债务的对外清偿和对内追偿的规则是如何，因

为部分分别财产制其实就是分别财产制和共同财产制的混合，所以厘清分别财产制后部分分别财产制自

然明晰。 
在探讨具体的对外清偿和对内追偿规则之前，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就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选择法

定财产制还是约定财产制无关。因为夫妻财产制调整的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对夫妻以外的第三人不发

生效力。如果因为当事人选择了约定财产制导致夫妻债务的认定有所不同，就会使得约定财产制的效力

延伸到第三人处，将会对债权人利益造成重要影响。此外，《民法典》第 1064 条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的

认定规则并未区分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而是平等地适用于二者。虽然有学者认为夫妻财产制决定

了以被推定为共同债务为原则，或是个人债务为原则[9]，但是在夫妻共同债务的具体认定上并不取决于

夫妻财产制的选择。因此，夫妻财产制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无关。 
(一) 对外清偿 
1) 相对人知道约定 
《民法典》第 1065 条第 3 款规定分别财产制下，如果相对人知道该约定，对于以夫妻一方名义形成

的债务由其个人财产清偿。在此，没有区分夫妻一方所负债务是否超过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似乎统一认

定为个人债务由个人清偿。在相对人知道约定分别财产制的前提下，不做区分夫妻一方对外形成的债务

属于个人债务还是共同债务是合理的。因为，既然相对人知道约定，也就意味着其对非举债方配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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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利益，其在债权债务关系成立时仅仅考虑的是分别财产制下归属于债务人的个人财产，所以不需要

进一步对该债务进行价值判断通过将其认定为共同债务保护债权人利益。但是，这里的债务如果是为了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可能涉及夫妻之间的内部追偿，但是不影响对外清偿债务。此外，相对人知道该约

定时，对于以夫妻双方名义形成的共同债务则根据《民法典》第 1089 条，由夫妻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

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此时，由于相对人知道夫妻之间的分别财产制，所以夫妻之间对于共同债务约定

的清偿比例可以对抗债权人，此时夫妻对外承担的是按份债务。 
2) 相对人不知道约定 
在相对人不知道夫妻之间采分别财产制时，对于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究竟用何财产清偿，责任财

产的范围如何？从第 1065 条第 3 款本身入手，对其进行相反解释，夫妻约定财产分别所有的，夫妻一方

对外所负债务，相对人不知道该约定的，不得以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清偿债务。这里的“不”以夫或者

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清偿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不”否定的是个人财产，即以夫妻的共同财产清偿。

但是，此处采分别财产制，不存在夫妻共同财产，所以此种解释行不通。第二种解释是“不”否定的夫

或妻一方，即以夫妻双方的个人财产清偿，此时面临的障碍是，对于夫妻一方举债形成的债务且该债务

不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此时会波及到非举债方配偶的个人财产。与此相对应，法定财产制下，个

人债务只能由举债方的个人财产清偿，并不会波及到非举债方配偶的个人财产。对比之下，夫妻之所以

选择分别财产制就是为了将财产关系剥离出来，实现个人财产的独立性也包括对外承担债务的独立性，

但是此时非举债方配偶需要承担比法定财产制下更严格的对外清偿责任，这显然违背了当事人选择分别

财产制的初衷。另一方面，如果仍坚持以举债方的个人财产清偿，该债务尽管以一方名义但是却基于家

庭日常生活需要，因为没有夫妻共同财产而不能对另一方配偶主张。这相当于将本应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的债务认定为个人债务，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 
笔者认为对夫妻一方对外形成的债务应当进行区分适用。将这里的夫妻一方对外形成的债务区分为

个人债务且不能根据《民法典》第 1064 条认定为共同债务和虽然是以夫妻一方名义但是根据第 1064 条

可以认定为共同债务。对于前者，以夫妻双方的个人财产清偿显然不合理。从约定财产制的效力来看，

其排除适用法定财产制的效力仅在夫妻之间才有发挥作用的余地，不得对抗不知情的第三人。此时，回

到法定财产制的适用更为合理并且也符合第三人的期待，那么根据法定财产制的规定，个人债务仅能由

个人财产清偿，不能波及夫妻另一方的个人财产，这个结果更为合理，也消解了上述提到的问题。 
对于根据第 1064 条可以认定为共同债务的夫妻一方对外举债形成的债务，无论是法定财产制还是约

定财产制下夫妻共同债务都是由夫妻双方共同偿还，且学界通说认为此种债务的责任财产范围仅包括夫

妻共同财产，不涉及非举债方配偶的个人财产[10] [11]。那么在分别财产制下，由于不存在夫妻共同财产，

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将非举债方配偶的个人财产纳入责任财产的范围是合理的。同时，为了兼顾非举

债方配偶的利益，可以通过赋予非举债方配偶先诉抗辩权以及对内追偿权来保护其利益，换言之，债权

人只能先就举债方的个人财产主张清偿，在不能完全清偿时才能就非举债方配偶的个人财产主张清偿。 
对于夫妻双方共同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在相对人不知道约定的情况下，对外清偿的规则如何？根

据《民法典》第 1089 条，应当由夫妻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的，由法院判决。由于此时相对人不知道

约定，所以夫妻内部约定的清偿比例对债权人不发生效力。在分别财产制下，连带债务说与共同债务说

最主要的区别即清偿顺位不复存在[12]，所以夫妻承担的是连带债务。 
综上，在相对人知道约定分别财产制时，夫妻双方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协议清偿，协议

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对外承担按份债务；夫妻单方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由其个人财产清

偿。在相对人不知道的情况下，以夫妻双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应当由夫妻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

成的由法院判决，对外承担连带债务；夫妻单方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债权人先请求举债方配偶以其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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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财产清偿债务，在不能完全清偿时才能就非举债方配偶的个人财产主张清偿，此时存在清偿顺位；个

人债务由个人财产清偿，不涉及非举债方配偶的个人财产。 
(二) 对内追偿 
相对人知道夫妻之间采分别财产制时，夫妻对共同债务承担按份责任，只需按照自己应当承担的比

例对外承担清偿责任，夫妻内部不存在相互追偿问题，个人债务自不必说。因此，值得探讨的是相对人

不知道约定时夫妻之间的相互追偿规则。 
1) 共同债务 
a) 以夫妻双方名义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 
基于上文所述，在相对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夫妻之间内部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不得对抗第三人，

夫妻对外承担连带债务。换言之，夫妻以其双方的个人财产对外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对内仍按照约定的

比例分担，此时就会存在内部追偿问题。夫妻一方对其承担的超过约定比例的部分可以向另一方追偿。 
b) 夫妻单方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 
夫妻单方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债权人只能先就举债方的个人财产主张清偿，在不能完全清偿债务

时才能就非举债方配偶的个人财产主张清偿，此时存在清偿顺位。就举债方个人财产不能清偿的部分，

夫妻究竟承担的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决定夫妻内部的相互追偿问题。首先，根据《民法典》第 1089 条

的规定，在分别财产制下，夫妻共同债务的对外清偿由双方协议确定各自的清偿比例。但是夫妻间内部

约定的债务清偿比例不能对抗不知情的债权人，债权人仍可以就夫妻任何一方的个人财产主张清偿债务，

实际上夫妻对外仍承担连带责任。清偿顺位上的安排其实是为了平衡债权人利益和配偶利益的举措。因

为相较于夫妻双方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此种情形下，由于非举债方配偶并不知情，所以其利益更值得

保护。通过赋予非举债方配偶在清偿顺位上的有利地位，使其在一般的追偿权保护之上多了一层保障，

同时也不会影响债权人利益的实现。综上，清偿顺位上的不同安排不影响夫妻对外承担的是连带责任，

夫妻一方就超过自己应承担比例的债务可以向另一方追偿。 
此外，约定财产分别所有的前提下，夫妻之间的追偿权何时能够行使？是否以婚姻关系的消灭为条

件？《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一)》第 35 条第 2 款 9 虽然涉及夫妻之间的追偿权，但不能解决约

定分别财产制下夫妻之间的内部追偿问题，因为该条实际上只能适用于离婚后的追偿。由于分别财产制

下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与身份关系相对分离，财产关系具有较高的独立性，所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仍

可以允许向配偶主张追偿权。不同的是法定财产制下，通说认为夫妻一方只能在婚姻关系结束或者法定

财产制终止时才能向对方追偿其承担的超过约定比例的部分[13] [14]。这是因为夫妻之间身份关系仍和财

产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伦理团结和夫妻生活的维持，配偶身份关系消灭是行使此种追偿权的前提。

综上，约定财产分别所有时，夫妻之间的内部追偿权不以婚姻关系消灭为条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仍

可以行使。 
2) 个人债务 
在对外清偿债务时是否涉及夫妻间的相互追偿，取决于对《民法典》第 1065 条第 3 款的解释，换言

之责任财产范围是否包括非举债方配偶的个人财产。与上文观点不同，有学者认为责任财产不仅包括债

务人的个人财产还包括夫妻共有财产的一半，这里的共同财产是按照法定财产制的规则确定的，主要是

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任一方获得财产的一半[2]。如此，实际上导致债务人的责任财产范围延伸至非举债

方配偶的个人财产，非举债方配偶利益受损的原因恰是替债务人清偿债务，那么非举债方配偶理应有权

向举债方配偶追偿。 

 

 

9《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一)》第 35 条第 2 款：一方就夫妻共同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后，主张由另一方按照离婚协议或者人

民法院的法律文书承担相应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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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追偿权与上文追偿权不同的是，前者属于财产的损害赔偿，法律依据是非举债方配偶的个人

财产被用来清偿举债方配偶的个人债务，就此造成的财产损失可以主张损害赔偿；后者属于共同债务人

之间的追偿，法律依据是夫妻对共同债务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对超过应分担比例的部分可以向另一方追

偿，本质上是连带债务人内部的相互追偿。赋予夫妻一方向另一方追偿的权利，是对配偶利益的保护机

制。该观点是通过在夫妻内部关系上设置追偿权来保护配偶利益，但是在对外清偿的外部关系上则优先

保护第三人利益。但是，拟制共同财产的做法不仅在实际操作上存在困难，而且也架空了约定财产制，

进一步将约定财产制边缘化。同时，司法实践中，举债方配偶通常已经不具备清偿能力，非举债方配偶

的追偿权往往难以实现，因此内部追偿权的实际意义并不大。笔者认为通过在对外清偿时直接将责任财

产范围限定在举债方的个人财产，直接在外部关系上对配偶予以保护，既不会过分影响债权人的利益，

其次也避免了再次追偿时配偶方因为另一方无力偿还而遭受不利益。因此，笔者认为在外部关系上为配

偶设立保护机制更为合理，不再发生夫妻内部的相互追偿。 

4. 结语 

《民法典》第 1065 条确立了夫妻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分立的体系，因此我们需要在这一体系视

角下观察约定财产制及其与法定财产制的关系。由于目前的立法存在边缘化约定财产制的问题，所以我

们需要在适用过程中强化约定财产制与法定财产制分立的体系定位。此外，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与夫妻

间的赠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等各种财产关系协议的关系也需要明确。根据第 1065 条的规定，约定财产

制被划分为三种类型，其中约定分别财产制下许多问题仍不明晰，因此予以重点探讨。在区分相对人是

否知道夫妻约定财产分别所有的前提下，对夫妻对外清偿债务以及对内追偿规则进行了类型化适用，区

分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并且在共同债务的基础上区分夫妻双方举债形成的共同债务和夫妻单方举债形

成的共同债务，进一步细化了夫妻约定财产制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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